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進修部學生分會組織章程 

105 年 2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全名：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進修部學生分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宗旨：建立民主精神，促進學校與學生間之和諧溝通，培養學生自治能力

與法治觀念。 

三、職權：本會為進修部學生之最高組織，推動有關學生全校性之一切活動。 

四、任務：經學校同意後，對內負責聯繫班級與學校間之意見，建立優良校

風；對外可代表基隆海事進修部參與校際活動 。 

五、會員：全體學生為當然會員。 

六、權利： 

（一）參加本校舉辦之各項活動。 

（二）享有本會各項職務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可透過班級代表對本會提出議案。 

七、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擔任本會委派之任務。 

八、班級代表 (每班 1人，以下簡稱班代) 

（一）產生方式：各班由同學推舉產生。 

（二）義務： 

1.代表該班出席進修部班代大會，負責彙集反應該班意見。 



2.班代應出席進修部班代大會，若逾三次未出席者，記警告乙支，並累

計之。 

3.班代應向同學宣布各項事務，若傳達不周，視為班代過失，並予以警

告處分。 

（三）權利： 

1.在班代大會中對於本會之各項事務有表決權。 

2.在班代大會中對本會之各幹部成員行使監察權及彈劾權。 

3.依本會規章提出主席罷免案及章程修正案。 

4.在大會之發言，享有言論免責權，唯限於與本會事項有關之言論，且

不得抵觸相關規則。 

九、分會長、副分會長﹕(兼班代大會主席、副主席) 

（一）參選資格：德行評量功過相抵後，獎懲累積達一小功(含)以上，「惟

懲處不得有一次記一小過以上處分（參選時之上學期紀

錄）」；學期成績平均達七十分以上（參選時之上學期成

績）；曾任班級幹部者。 

（二）產生方式：由進修部班代大會選出，經全體代表投票後，得票最高且

符合當選條件者當選。 

（三）任期：為期一年，不得連任。 

（四）職掌： 



1.分會長： 

(1)負責統籌規劃本會所有事宜。 

(2)與副分會長輪流主持本會之各項會議。 

(3)代表本會發言、參與導師會議及學生重大獎懲會議，或經學校同

意後對外簽署有關全校性之契約。 

(4)為避免主席、副主席之成績因公務而退步，任期中主席之段考成績

平均低於七十分以下時，由副主席代理其職務，直至期段考成績總

平均回升至七十分以上，若副主席也未達標準，則由各主要幹部聯

合主持會務。 

(5)行政組織：本會各組置組長一人，得設副組長一人及組員若干，

並且不得兼任班代。 

(6)組長產生方式：行政各組組長由主席任免 (須於交接前產生)。 

十、職掌： 

（一）文書總務組： 

1.負責發放開會通知，並邀請相關師長列席。 

2.負責各項會議紀錄之謄寫及存檔，並會議結束，分別呈報各相關單

位。 

3.申請公假等事宜。 

4.負責針對全校性大問題進行問卷調查，並公佈統計結果。 



5.負責帳目整理及收據保存，受班代大會直接監督定期於每次活動後公

布各項支出，且於學期末公布總收支表。 

6.負責收取及提存各種款項。 

（二）活動公關組： 

1.負責申辦各項活動。 

2.負責規劃及執行各項活動，並提出檢討報告。 

3.負責各項活動之宣傳及接洽事宜。 

4.負責於每次改組後製作及寄發公關函至各校。 

5.負責收存各校公關函及邀請函，並有效傳達。 

6.負責聯絡與他校之意見交換及經驗諮詢之工作。 

7.負責各項活動之票卷、海報設計及場地佈置。 

8.負責該屆紀念物之相關事宜。 

十一、會議：本會各項會議，除有特殊規定外，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實施

之。 

（一）班代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構。 

1.法定人數：應出席班代人數三分之二。 

2.出席人數﹕各班班代及本會各行政組組長、行政人員。 

3.開會時間：視需要於週五班會時間，由會長主持召開會議，原則上每

月召開乙次。 



4.臨時會議：如遇特殊需要，主席得向學務組提出申請。 

（二）幹部會議： 

1.人員：本會行政各組組長。 

2.時間：視需要於週五班會時間召開。 

（三）會中提出各組工作報告並負責策劃一切事宜，供大會討論。 

十二、附則： 

(一)修改章程： 

1.若對現行章程有不妥之處，經三分之一以上班代（長）連署向大會提

出修改之提議，並提具體之修改內容。 

2.由大會提出討論，並交付大會表決，超過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時，得以修改章程。 

3.各組行政人員執行中若有任何不妥之處，經內部開會討論之，並交付

班代大會表決，得以修改章程。 

(二)本會所做之決定僅供學校行政之參考，不得與校規、學校之行政及規

定事項相抵觸。 

(三)進修學校尚未轉型為進修部前適用本組織章程。 

十三、本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